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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9 月份研究生事务工作的通知

各研究生培养学院:

根据学校《2021 年党政工作要点》和《研究生工作部·研究生

处 2021 年 9 月重点工作安排》，为做好 9 月份研究生教育与管理工

作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籍管理工作

各培养学院应根据《学籍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于 9 月 24 日前，组

织全体研究生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完成学籍注册，并将注册名单纸

质版（签字盖章）交研究生处培养办备案。

二、培养管理工作

1、各培养学院分管领导、研工办主任和研究生处人员应做好开

课教室、教学设备、听课等工作安排与检查，确保各项教学任务有

文件



序进行。

2、组织授课教师讲好《开学第一课》。

3、研究生按原课表实际对应周次上课，2020 级研究生第 1 周

和2021级研究生第2周的教学任务待学校确定调整上班时间后另行

安排。

4、各培养学院应按照《湖北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

实施细则》、《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于

9 月 24 日前完成新生与导师的双向选择、新生个人培养计划填报和

专业课排课。

（1）师生双选

各培养学院于 9 月 7 日前在系统里完成导师招生资格、招生人

数维护。

学生选择导师时间为 9 月 7 日-10 日，导师选择学生时间为 9

月 11 日-13 日，手工安排导师时间 9月 14 日-15 日。

（2）个人培养计划制定

各培养学院应于9月7日前在系统里完成2021级研究生培养方

案录入工作。

学生个人培养计划应在 9 月 9 日-17 日登录系统制定保存，9

月 18 日-22 日在系统提交审核。

（3）专业课排课

根据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，各培养学院应于 9 月 24 日前完成专

业课排课，并通知相关研究生和任课老师。



5、专业实践

各培养学院应根据《专业实践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组织开展专业

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，并将学生专业实践去向统计表报研究生

处备案。专业实践原则上不到疫情中高风险地区，不出市。

根据学校疫情防控总体要求，开学后 14 天内师生在校内上课必

须戴口罩，后期根据情况另行通知。外出实践的学生严格按照学校

和实践单位属地疫情防控要求做好防护工作。

三、关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

1、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学生基础管理相关工作。各培养学院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21 年秋季研究生开学工作的通知》、《湖北文理学

院 2021 年秋季开学研究生返校（报到）须知》内容，统筹安排好新

老生返校（报到）和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学生管理的各项工作。

2、认真落实开学报到和新生入学教育等相关工作。根据学校相

关文件规定，请于 9 月 4 日起，做到每日核查返校报到数据；按照

各时间节点完成专业教育安排。

3、做好新学期研究生心理健康与安全教育工作。充分利用 QQ、

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渠道开展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等安全教育，深入学

生寝室，开展谈心谈话，了解新学期学生的思想动态，主动做好心

理疏导和帮扶工作。

4、做好学生奖助贷补工作。一是做好 2021-2022 学年学生生源

地贷款统计和回执单收缴工作；二是做好研究生“三助”岗位的上

学期考核与本学期聘用工作；三是启动 2021-2022 学年家庭经济困



难学生认定；四是做好临时经济困难学生的摸排资助工作。

5、做好 2020-2021 学年度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。按照《研

究生综合素质测评管理办法》、《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细则》等组织

学生参与测评、拟定本专业细则、高效完成测评相关工作，及时在

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进行填报与审核。

四、关于研究生党团建设工作

1、做好“三下乡”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总结工作。各学院研究生

团支部按照在线文档收集表的格式，围绕暑期开展的“三下乡”社

会实践活动（如“返家乡”社会实践、“七彩假期”等）及时填报研

究生参与活动及获奖情况。

2、做好“格桑花”相关工作。相关学院配合校团委做好第十二

批“格桑花”入选队员（研究生）的出征安排和教育教学跟进等相

关工作。

3、做好迎新、招新等相关工作。各院应组织和鼓励广大研究生，

特别是党员、积极分子、学生干部等，积极参与迎新志愿服务工作，

培养服务意识、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。

4、开展九月份重要时间节点主题教育活动。一是开展教师节感

恩主题活动,通过线上、线下开展系列感恩活动;二是在反法西斯战

争胜利纪念日（9 月 3 日）、九一八事变纪念日（9 月 18 日）、全民

国防教育日（九月第三个星期六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,增强学生民族

自尊心、自豪感、责任感和使命感。各培养学院应结合本专业研究

生的特点，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，增强党（团）支部活力与凝



聚力，培育品牌活动和优秀典型。

五、关于研究生招生就业工作

1、做好 2022 年研招宣传工作。认真核对招生简章、专业目录、

考试科目、参考书目等信息，并进行确认稿的报送；全面开展研招

宣传工作，组织研招宣讲；做好研招网上报名及意向数据摸排统计

工作。

2、做好 2022 届研究生就业工作。根据上级通知 9 月 15 日前须

上报数据信息，各培养学院应及时做好 2022 届研究生毕业生生源

信息填报与核对工作，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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